
行政权力事项（其他行政权力）实施清单标准
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
	1
	事项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

	
	
	子项名称
	

	5
	实施主体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贺州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

	8
	联办机构
	无。

	9
	办理地点
	贺州市八步区东宁街3号

	10
	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夏季）

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冬季）

	11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4-5293295

	
	
	监督电话
	0774-5137892

	12
	设定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七十二号）第五十四条 房屋租赁，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租赁用途、租赁价格、修缮责任等条款，以及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并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部门规章】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房屋租赁合同订立后30日内，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房屋所在地直辖市、市、县级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13
	实施对象
	房屋租赁当事人

	14
	行使层级
	此事项属于设区市、县两级分级管理。

	15
	权限划分
	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房屋所在地市级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16
	行使内容
	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房屋所在地市级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17
	通办范围
	无。

	18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
	3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当场办结

	19
	实施条件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房屋租赁合同订立后30日内，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房屋所在地直辖市、市、县级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20
	申请材料
	详见附件2。

	21
	特殊环节

（含中介服务）
	环节名称
	无。

	
	
	办结时限
	无

	22
	审查方式及标准
	审查方式：书面审查。标准如下：

1.其他各项提交的材料应使用国际标准A4型纸打印、复印或按照A4型纸的规格装订；

2.“证明文件”、“身份证复印件”等均为复印件，经申请人签名确认并注明日期，受理人员应现场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3.申请个人或单位提供的材料应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

	23
	办理流程
	详见附件1。

	24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25
	收费标准

及其依据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26
	结果名称
	房屋租赁备案证明（样板）

	27
	结果样本
	详见附件3

	28
	办件类型
	承诺件

	29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30
	预约办理
	不可预约。

	31
	网上支付
	不可网上支付。

	32
	物流快递
	自取。

	33
	运行系统
	无

	34
	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实施的条件？

答：房屋租赁合同订立后30日内，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市级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35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受理备案申请，并告知申请人办理备案的相关事项。

2.审查责任：审查备案资料，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不符合法定条件的退回.

3.决定阶段：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不同意的告知不予许可的理由，按时办结，依法告知。

4.事后监督：加强后续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6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法定备案条件的未受理、未办理的，不符合法定备案条件受理办理的。

2.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权力，造成不良后果的。

3.在审查监管中失职、渎职的。 

4.在备案中有接受宴请、钱物等腐败行为的。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7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2
	1.审查环节：收受好处，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审查不严格、不公正
	高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2.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3.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和培训。
	贺州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交易大厅窗口首问责任人

	
	2.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事项，不按照规定审议。
	低
	
	中心负责人

	备注
	特殊环节：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担任专家评审等违法违规情形（本权力事项无特殊环节，如权力事项有特殊环节的，可参考填写）
	中
	
	抽取专家的工作人员及专家


附件：1. 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流程图

2. 申请材料目录

3. 房屋租赁备案证明（样板）

附件1

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3个工作办结、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附件2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依据
	材料类型（原件/复印件）
	是否需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描述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要求
	备注

	1
	书面租赁合同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原件
	否
	1
	A4
	必要
	申请人自备
	租赁双方盖章
	

	2
	房屋所有权证书或不动产证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复印件
	否
	1
	A4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无
	需核对原件

	3
	商品房预售合同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复印件
	否
	1
	A4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无
	出租方购买商品房但尚未办理产权证的提交

	4
	土地使用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复印件
	否
	1
	A3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无
	出租方尚未办理产权证的提交,需核对原件

	5
	居民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复印件
	否
	1
	A4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无
	

	6
	结婚证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复印件
	否
	1
	A4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无
	

	7
	委托代管人授权出租的证明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复印件
	否
	1
	A4
	必要
	申请书自备
	本人签章
	出租委托代管房屋的提交

	8
	营业执照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复印件
	否
	1
	A4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公司盖章
	租赁双方或其中一方是企业、公司等机构时提交

	9
	委托书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原件
	否
	1
	A4
	必要
	公证处办理
	公证处盖章
	租赁双方或其中一方不能到场办理，需要委托他人办理的提交

	10
	受托人身份证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复印件
	否
	1
	A4
	必要
	申请人自备
	无
	

	11
	法人代表身份证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复印件
	否
	1
	A4
	必要
	申请人自备
	公司盖章
	租赁双方或其中一方是企业、公司等机构时提交


填写说明：
1. 来源渠道：填写申请人自备、政府部门核发。对于中介机构或者法定机构产生的申请材料，提供该类机构业务查询及联系方式。
2. 必要性及描述：填写必要或非必要，如为“非必要”的，则一并填写在何种情况下需提供该项材料。

3. 签名签章要求：如提供申请材料原件的，填写本人签名或公司印章、政府或相关机构盖章；如提供申请材料复印件的，可要求在复印件上加盖“与原件无异”章。
	房 屋 租 赁 备 案 证 明(样版)

	
	
	
	
	
	编号：贺房租备字（2017）001号
	

	
	出　租　人
	张三 李四
	房屋所有权证明（号）
	贺房权证八步字第(2005)000123456号
	

	
	承　租　人
	广西贺州市房产开发公司
	房 屋 坐 落
	贺州市八步区建设路1号
	

	
	承租人证件种类
	
	营业执照(副本)
	租 赁 期 限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承租人证件号码
	
	123456789123456789
	租 金 数 额
	人民币30000.00元
	

	
	该房屋租赁用途
	商住
	，已登记备案，特发此证。
	

	
	
	
	
	发证机关：
	2017年1月2日
	

	
	
	
	
	有限期限 ：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附件3

申请人申请








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单位


职权范围的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


审查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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